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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3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日～2015年4月3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

2015年4月3日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

2015年4月2日15:00-2015年4月3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9号中纺大厦3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27日

5.召集人：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张成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7名,代表股份60,254,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额的20.2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56,726,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额的19.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3,528,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的1.1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依法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就以下各项提案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

（一）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

同意57,104,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77%；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15%；

弃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8%。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8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4.31%；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43%；

弃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2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二）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57,104,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77%；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15%；

弃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8%。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8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4.31%；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43%；

弃权46,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2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三）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57,03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66%；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15%；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2.51%；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43%；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3.0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四）审议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57,03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66%；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15%；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2.51%；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43%；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3.0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五）审议了关于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57,03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66%；

反对3,21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3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2.51%；

反对3,215,9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7.4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0%。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六）审议了关于公司根据政府土地公开招拍挂情况及项目的具体情况参加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拍

挂活动的事项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60,03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4%；

反对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7%；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459,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4.13%；

反对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2.81%；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3.0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表决方式通过。

（七） 审议了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1、表决情况：

同意57,03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66%；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15%；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2.51%；

反对3,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4.43%；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3.0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八）审议了关于终止与拉萨汇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60,038,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4%；

反对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7%；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459,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4.13%；

反对103,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2.81%；

弃权112,5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3.06%。

2、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九）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磊 柳伟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的内容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北京绵世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召开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备查文件：

1、绵世股份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果及网络投票结果；

2、绵世股份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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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 2015�年4月

10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9日下午15:00�至 2015�年4月10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

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

系统投票。

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同时对每一议案填报委托人对

各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酒店八楼华睿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听取公司独立董事作2014年度述职报告（非表决事项）。

第6、7项议案股东大会需作出特别决议，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2015年3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三、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三）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四）登记时间：2015年4月8日、4月9日（上午9：30至下午16：00）。

（五）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受托人请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文件到场，法人授权等相关文件均应

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93

2.投票简称：大通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4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大通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总议案，即表1所列8项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3，依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下列

8

项议案

100.00

议案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

3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

议案

4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00

议案

5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5.00

议案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00

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00

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具体如下：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

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

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9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身份认证流程

①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件号” 、“证券账户号” 、

“手机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注册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校验号码（有效期7天）。

②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在交易时段内，通过券商自助交易平台（如网上交易、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如同下单买入股票

一样，输入特定证券代码369999指令激活服务密码。 具体操作如下：

a选择买入股票

b输入证券代码：369999；

c输入购买价格：1.00元；

d输入购买数量：校验号码；

服务密码5分钟激活。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③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数字证书认证中心（http://ca.szse.cn）申请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

冻结、解冻、解锁、注销等相关业务。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2015年4月9日

下午15：00—2015年4月10日下午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投票流程

①登陆 http://wltp.cninfo.com.cn� ，在“当日会议列表” 中选择大通燃气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与

“投票” ；

②股东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证券账户” 和“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

③登录后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表决操作；

④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层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610051

联系电话：（028）68539558� � � � � �传真：（028）68539800

联系人：宋晓萌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七、授权委托书（附后）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四川大通

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根据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对大通燃气下述提案表决如下：（提案表决说明附后）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单位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2015年 月 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5–019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对我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查发现

相关内容有遗漏，现补充更正如下：

一、《2014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欠款方名称。

补充前：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第一名 往来款

29,000,000.00 1

年以内

75.03% 290,000.00

第二名 往来款

932,629.24

1

年以内

53,562.00

元

,1-2

年

339,994.76

元，

2-3

年

539,072.48

元

2.41% 142,349.59

第三名 往来款

432,000.00 1

年以内

1.12% 4,320.00

第四名 往来款

303,836.00 1

年以内

0.79% 3,038.36

第五名 往来款

279,150.00 1

年以内

0.72% 2,791.50

合计

-- 30,947,615.24 -- 80.07% 442,499.45

补充后：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贵港市土地收

储中心

往来款

29,000,000.00 1

年以内

75.03% 290,000.00

桥圩专业户潘

炳章

往来款

932,629.24

1

年以内

53,562.00

元

,1-2

年

339,994.76

元，

2-3

年

539,072.48

元

2.41% 142,349.59

瓦塘乡专业

户

--

廖志斌

往来款

432,000.00 1

年以内

1.12% 4,320.00

石卡镇泥湾村

2

组

往来款

303,836.00 1

年以内

0.79% 3,038.36

石卡镇江南村

3

组

往来款

279,150.00 1

年以内

0.72% 2,791.50

合计

-- 30,947,615.24 -- 80.07% 442,499.45

二、《2014年年度报告》固定资产财务报表附注“（1）固定资产情况”表格第一栏遗漏了“原值” 、“累

计折旧”“减值准备”等项目，导致该表格难以理解。

更正前：

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电子设

备

运输设备 其他 合计

1.

期初余额

315,034,139.71 984,688,304.31 14,964,585.59 48,684,524.63 1,363,371,554.24

2.

本期增加

金额

6,903,362.31 30,083,169.14 2,073,898.33 3,179,272.66 42,239,702.44

（

1

）购置

331,213.65 2,073,898.33 900,571.57 3,305,683.55

（

2

）在建

工程转入

6,903,362.31 29,751,955.49 2,278,701.09 38,934,018.89

3.

本期减少

金额

4,081,757.17 839,426.11 597,000.27 5,518,183.55

（

1

）处置

或报废

4,081,757.17 839,426.11 597,000.27 5,518,183.55

4.

期末余额

317,855,744.85 1,013,932,047.34 17,038,483.92 51,266,797.02 1,400,093,073.13

1.

期初余额

127,899,150.76 713,658,834.34 10,644,998.32 39,061,386.15 891,264,369.57

2.

本期增加

金额

7,071,139.19 44,239,330.55 1,062,608.07 4,225,757.95 56,598,835.76

（

1

）计提

7,071,139.19 44,239,330.55 1,062,608.07 4,225,757.95 56,598,835.76

3.

本期减少

金额

1,237,906.28 658,904.97 565,168.95 2,461,980.20

（

1

）处置

或报废

1,237,906.28 658,904.97 565,168.95 2,461,980.20

4.

期末余额

133,732,383.67 757,239,259.92 11,707,606.39 42,721,975.15 945,401,225.13

1.

期初余额

946,948.10 3,623,079.29 68,460.00 4,638,487.39

2.

本期增加

金额

227,207.09 227,207.09

（

1

）计提

227,207.09 227,207.09

3.

本期减少

金额

77,131.91 77,131.91

（

1

）处置

或报废

77,131.91 77,131.91

4.

期末余额

946,948.10 3,773,154.47 68,460.00 4,788,562.57

1.

期末账面

价值

183,176,413.08 252,919,632.95 5,330,877.53 8,476,361.87 449,903,285.43

2.

期初账面

价值

186,188,040.85 267,406,390.68 4,319,587.27 9,554,678.48 467,468,697.28

更正后：

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电子设

备

运输设备 其他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

期初余额

315,034,139.71 984,688,304.31 14,964,585.59 48,684,524.63 1,363,371,554.24

2.

本期增加

金额

6,903,362.31 30,083,169.14 2,073,898.33 3,179,272.66 42,239,702.44

（

1

）购置

331,213.65 2,073,898.33 900,571.57 3,305,683.55

（

2

）在建工

程转入

6,903,362.31 29,751,955.49 2,278,701.09 38,934,018.89

3.

本期减少

金额

4,081,757.17 839,426.11 597,000.27 5,518,183.55

（

1

）处置或

报废

4,081,757.17 839,426.11 597,000.27 5,518,183.55

4.

期末余额

317,855,744.85 1,013,932,047.34 17,038,483.92 51,266,797.02 1,400,093,073.13

二、累计折旧

1.

期初余额

127,899,150.76 713,658,834.34 10,644,998.32 39,061,386.15 891,264,369.57

2.

本期增加

金额

7,071,139.19 44,239,330.55 1,062,608.07 4,225,757.95 56,598,835.76

（

1

）计提

7,071,139.19 44,239,330.55 1,062,608.07 4,225,757.95 56,598,835.76

3.

本期减少

金额

1,237,906.28 658,904.97 565,168.95 2,461,980.20

（

1

）处置或

报废

1,237,906.28 658,904.97 565,168.95 2,461,980.20

4.

期末余额

133,732,383.67 757,239,259.92 11,707,606.39 42,721,975.15 945,401,225.13

三、减值准备

1.

期初余额

946,948.10 3,623,079.29 68,460.00 4,638,487.39

2.

本期增加

金额

227,207.09 227,207.09

（

1

）计提

227,207.09 227,207.09

3.

本期减少

金额

77,131.91 77,131.91

（

1

）处置或

报废

77,131.91 77,131.91

4.

期末余额

946,948.10 3,773,154.47 68,460.00 4,788,562.57

四、账面价值

1.

期末账面

价值

183,176,413.08 252,919,632.95 5,330,877.53 8,476,361.87 449,903,285.43

2.

期初账面

价值

186,188,040.85 267,406,390.68 4,319,587.27 9,554,678.48 467,468,697.28

上述补充披露及更正事项，不会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产生影响，补充与更正后的2014年度报告全文，将

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在2014年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由此给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带来诸多不便，我

们对此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提高信息

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5-020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可抵扣亏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到2014年12月9日公司披露的《关于确认可抵扣亏损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公告》中“本次变更将增加2014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1,500-2,500万元，预计增加2014

年度净利润1,500-2,500万元” ，该临时披露的净利润影响数与定期报告不一致。

原《关于确认可抵扣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公告》中：“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影响。 经公

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本次变更将增加2014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1500-2500万元， 预计增加

2014年度净利润1500-2500万元。 ”

更正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3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影响。 本次变更增加2014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3,317.20万

元，增加2014年度净利润3,317.20万元。 ”

在预估该会计估计变更增加2014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数据时，预估数不准确，导致预

计增加2014年度的净利润影响数与定期报告不一致。

更正后的《关于确认可抵扣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公告》将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诸多不便，我们致以诚挚歉意。 今后，公司不断提高工作人员专业素质

和业务水平，以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A（B） 公告编号：2015－17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93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李作荣先生

6.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3日上午9:30～11:

30，下午1:00� ～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日15:00至2015年4月3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5人， 代表股份195,627,79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2.94%。其中，A�股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120,623,515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33.15%；B�

股股东共46人，代表股份75,004,281股，占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32.6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131,862,199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2.20%。 其中，A�股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19,808,577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32.92%；B�股股东

共45人，代表股份12,053,622股，占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5.2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7人，代表股份63,765,5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74%。 其中，A�股股东共

16人，代表股份814,938�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0.22%；B�股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62,950,659股，占公司B

股股份总数的27.37%。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4％；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5.53％。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053,62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4％；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5.5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法人股东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沙隆达集团公司）、ADAMA� Celsius� B.

V.分别持有公司119,687,202股A股，62,950,659股 B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2.《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31900万元担保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867,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715,9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37％。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5,004,28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9,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5％；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4％；弃权715,9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5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5.51％。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12.45亿元的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

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865,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37％。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5,004,28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5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865,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37％。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5,004,28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5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865,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37％。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5,004,28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5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706,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45％。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4,845,828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158,4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068,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2.9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361,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35％；反对389,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20％；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45％。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4,500,65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33％；反对345,17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0.46％；弃权158,4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21％。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23,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0.25％；反对389,6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3.00％；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6.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706,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45％。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4,845,828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158,4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068,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2.9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6.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9.《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706,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45％。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4,845,828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弃权158,4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068,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2.9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26％；弃权87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6.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0.《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865,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1％；反对757,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39％；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5,004,28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757,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5.8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11.《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140,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24％；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1,442,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74％。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4,279,93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0％； 弃权724,3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7％。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502,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88.55％；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1,442,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1.10％。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订相关协议并决定审计报酬等。

12.《关于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5年每季度报告进行审阅并对2015年度

报告进行审计》。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865,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1％；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0.02％；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37％。 其中：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5,004,281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227,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4.13％；反对4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34％；弃权718,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4,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5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李德军代表独立董事宣读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全部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4日、3月12日和3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

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英华律师、张凌云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君嘉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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